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歷次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表 

(113 年第 1 次會議 113.3.13)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01 (案號1121026-1) 

食品輻射檢驗如

出現異常情形，

後續應採取何等

相關因應措施，

請行政院食品安

全辦公室邀集各

相關部會確實盤

點可能發生之樣

態，並研商具體

因應作為，即時

提出預警及專業

分析。 

食安辦 

 

一、 食安辦已於 112年 11月 16

日邀集各相關部會盤點食

品輻射檢驗如出現異常情

形可能發生之樣態，研商

具體因應作為，並研擬

「海水、漁獲物與水產類

食品輻射監測應變處置措

施（草案）」（如附件 1，第

24 頁）。 

二、 另經前述會議討論結論，

現行後市場水產品監測不

符規定案件皆已落實執行

溯源及回收作業，檢附「後

市場水產品監測不符合規

定之溯源處理機制與案

例」（如附件 2，第 31 頁）。 

三、 我國受邀參與第六屆國際

核子緊急演習（INEX-6），

核能安全委員會並訂於本

(113)年 3 月 21 日邀集相

關機關辦理正式演習，演

習主題為輻射事故發生一

年後「復原階段」之「食品

安全管制」，擬透過本次

演習檢視我國復原階段之

整備量能，並作為未來擬

定相關政策、計畫及程序

之參考。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02 (案號1121026-2) 

對於委員所提的

食安辦 

 

食安辦已於 112 年 10 月 19 日

及 10 月 24 日邀集農業部、衛

■解除 

列管 



各項建議，請行

政院食品安全辦

公室邀集相關部

會，盤點各種強

化措施，確認是

否已經涵蓋足夠

層面、是否有疏

漏，以及相關管

控機制是否到

位，並且一定要

落實食安管理機

制。 

福部及教育部共同研商，盤點

近日食安後續應精進事項內容

(如附件 3、4，第 33、37 頁)及

其辦理情形如下： 

一、 雞蛋： 

(一) 液蛋產品產地標示改正

由責任廠商依所轄衛生

單位指示辦理完成。 

(二) 進口雞蛋食安管理稽查

作業分二階段進行，並於

本(113)年 1 月底前完成 

1. 第一階段：召開進口蛋

品相關業者法規宣導說

明會。 

2. 第二階段：定期盤點進

口蛋品業者稽查名單並

追蹤其殼蛋及蛋製品流

向資料與標示工作，截

至 112 年 12 月 8 日止共

計盤點 9 筆進口資訊，

追蹤流向完成 16次查核

作業，均符合相關規定。 

二、 連鎖賣場多次違規業者：

衛福部已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公告修正「應訂定食

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

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

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草案，新增非百貨公司之

綜合商品零售業者應檢驗

之原料或半成品或成品，

每半年或每年至少檢驗乙

次，預計 113 年 7 月 1 日

生效施行。 

□繼續 

  列管 



三、 豬肉：衛福部輔導國內

500家肉品廠商，檢視豬肉

及其內臟產品標示之正確

性。 

四、 學校午餐：已於 112 年 11

月起由教育部提供廠商名

單供農業部啟動學校午餐

之雞蛋及豬肉真實性查核

作業，持續追溯國產來源

應與標示相符。 

03 (案號1121026-3) 

有關進口雞蛋實

質轉型的認定，針

對實質轉型認定

訂定明確規範，同

時也要加強宣導，

請提出解決的方

法，讓民眾及廠商

都能清楚了解。 

衛福部 一、 針對進口雞蛋實質轉型的

認定，本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業已針對進口蛋品、超

商通路等相關業者加強宣

導，以利廠商正確標示，

提供消費者選購之參考。 

二、 另，業已重新檢視「原產

地標示問答集(Q&A)」，

草擬「食品及相關產品原

產地標示指引(草案)」，於

113 年 1 月 12 日函請各界

專家委員書審 (意見回收

截止日為 1 月 29 日)。截

至 113年 3月 11日止，接

獲 13 位專家委員及本署

相關單位共計約 145 項審

查意見，刻正彙整研析審

查意見中，將召開專家會

議討論，並將函請相關公

協會表示意見，以完備指

引之適用。後續並加強宣

導，讓民眾及廠商都能清

楚了解。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前次追蹤列管事項解除列管之補充決議: 



針對評估營養師及學校午餐秘書實名制部分，請教育部下次會議時，針對徵

詢地方政府後之最新辦理情形進行簡要說明。 

教育部說明: 

一、 有關營養師實名制部分，各地方政府考量學校菜單均有相關之審查機

制，非一人可獨力設計完成，審查團隊及參與之教師亦有功勞，且個

資公開恐有遭外洩、冒用或工作人員有遭家長騷擾等困擾事件之疑

慮；爰建議不宜揭露菜單設計者個資，可改以單位名義公布(如○○

國小午餐供應委員會設計)。 

二、 有關營養師及學校午餐秘書之勞務分工問題，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已與地方政府討論數次；惟分工問題實屬機關首長之人事指揮監督權

及地方政府之督導權責，又各校供餐型態及供餐規模造成各校之午餐

工作業務量有極大落差，爰難以訂定統一標準。 

 

 


